


  

 

验 资 报 告 

天衡验字（2021）00033号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 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21年 3月 24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

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号——验资》进行的。

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8,348,300元，股本为人民币 1,048,348,300元。根据

贵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170 号《关于核准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

件核准，贵公司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19,494,584股， 每

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 8.31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1年 3月 24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19,494,58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2,999,993.04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 8,927,825.01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84,072,168.03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19,494,584.00元，余额 864,577,584.03元转入资本公积。 

同时，我们注意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4月 16日出具的天

衡验字（2020）00027号《验资报告》验证，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8,348,300.00

元，股本为 1,048,348,300.00 元。截至 2021年 3月 24日止，本次发行新股后，贵公司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7,842,884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1,167,842,884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

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

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所及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998,347,262.00元。此次出资由天衡所出具了天衡验字（2019）00149号《验资报告》验证。 

2020年 4月，根据贵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的议案》、

《关于<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

整的议案》等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59 号《关于核准江苏

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贵公司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0,000,000 股， 每

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 5.63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0年 4月 15日止，贵公司实际

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1,5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2,815,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78,685,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50,000,000.00 元，余额 228,685,000.00 元转入资

本公积。由于历史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计算送、配股尾数的方式上与本公司的计算方法存在

差异，导致公司对外披露的股本总数 998,347,262股与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的股本总数 998,348,300股存在不一致，相差 1038股，现予以调整增加公司股本 1038

元，减少资本公积 1038 元。此次出资由天衡所出具了天衡验字（2020）00027 号《验资报

告》验证。 

二、申请新增的注册资本和出资规定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8,348,300元，股本为人民币 1,048,348,300元。根据

贵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170 号《关于核准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

件核准，贵公司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19,494,584股， 每

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 8.31元。 

 

三、审验结果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1年 3月 24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19,494,58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2,999,993.04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 8,927,825.01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84,072,168.03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19,494,584.00元，余额 864,577,584.03元转入资本公积。 



  

2021年 3月 23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后的余款人民币 985,055,993.10元汇入公司以下账户，具体明细如下：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3 月 23 日存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谏壁支行账号为 502775840880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人民币 245,055,993.10元。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3 月 23 日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镇江解放路支

行账号为 381006706011000115554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人民币 200,000,000.00元。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3 月 23 日存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支行营业部账号为 632737772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人民币 270,000,000.00 元。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3 月 23 日存入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分行营业部账号为70010188000367560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人民币270,000,000.00元。 

此外，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费用类别 含税金额（人民币元） 不含增值税金额（人民币元） 

保荐承销费用 8,943,999.94 8,437,735.79 

律师费用 150,000.00 141,509.43 

会计师费用 100,000.00 94,339.62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269,494.58 254,240.17 

合计 9,463,494.52 8,927,825.01 

 

 

 

 


































